附件2：
西安市新城区2018年居民户

存量散煤“清零”专项行动方案

为贯彻全市铁腕治霾工作大会精神，落实市、区主要领导关于“摸清散煤底数”的重要指示，积极回应人大代表关于治理居民存量散煤的建议，扎实推进煤炭削减替代工作，确保实现散煤“清零”目标，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原则，扎实推进全区清洁能源替代散煤工作，开展居民存量散煤“清零”专项行动。通过排查登记、清理整治，5月底前实现居民户存量散煤“清零”。
二、分工安排
（一）区发改委统筹协调各方力量、相互配合，加强与上级部门对接、协同相关职能部门检查督办，合力推进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二）各街道办、区城中村管理办是专项行动的责任主体，具体负责实施摸排整治工作，积极采取居民自行处置和集中处置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宣传引导、教育说服力度，结合2017年采暖季财政补贴资金审核发放工作，切实妥善解决好居民户存量散煤“清零”工作；
（三）区民政局负责督导街道、社区开展存量散煤治理工作，并做好工作中反映突出、集中问题的收集反馈，按时报送工作进展；
（四）区财政局做好《西安市新城区居民煤改清洁能源财政补贴发放实施细则》的宣讲和资金拨付工作。
三、有关要求
（一）各街道办事处、区城中村管理办根据居民使用清洁能源替代散煤消费合约化登记承诺，结合2017年采暖季财政补贴资金审核发放工作，通过集中排查和随机抽查的方式，鼓励引导居民配合处置存量散煤，实现居民户存量散煤“清零”。
（二）各单位、部门加强与市、区职能部门沟通对接，充分发挥各级网格员作用，大力宣传煤改清洁能源与财政资金补贴等政策法规、入户排查登记，引导居民履行承诺，积极配合实施清洁能源替代散煤工作。 

（三）按照市、区主要领导“散煤底数每周一报”要求，区民政局在原周报、月报中增加“存量散煤治理”工作进展专项内容，于5月25日前将专项行动工作总结（纸质版加盖单位公章、电子版）报送区发改委。
（四）对此次专项行动推进迟缓、责任落实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区煤炭削减专项工作组将提请区委区政府进行严肃问责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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